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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I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市、区)基本情况

	　
	自然情况
	经济情况
	普通中小学校数
(所)
	特殊教育学校
(所)
	小学教学点数(个)
	教学班数
(个)
	在校学生数(人)
	教职工数
(人)

	
	人口总数
(万人)
	农业人口数(万人)
	乡
镇
数(个)
	行政村数
(个)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元)
	年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元)
	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元)
	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小学
	九年一贯制学校
	初中
	完全中学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计
	其中：50人及以上
	小
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合计
	其中专任教师
	合计
	其中专任教师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L9
	L10
	L11
	L12
	L13
	L14
	L15
	L16
	L17
	L18
	L19
	L20
	L21
	L22
	L23
	L24

	全县
总计
	19.33
	8.91
	11
	161
	133760
	6854
	25084
	35639
	18　
	2
	3


	0
	0　
	0　
	0
	0
	296
	137
	10524
	6450
	1198
	984
	700
	588

	
	
	
	
	
	
	
	
	
	
	
	
	
	
	
	
	
	
	
	
	
	
	
	


注：“人口总数”和“农业人口数”按常住人口统计，数字保留两位小数。L5-L8列数字保留整数。
	表Ⅱ-1 小学、初中资源配置基本情况

	　
	每百名学生拥有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
	每百名学生拥有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数
	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艺术(美术、音乐)专任教师数
	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
（㎡）
	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
	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
(元)
	每百名学生拥有网络多媒体教室数
	综合评估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小学
	达标学校总数
	20
	20
	20
	20
	20
	20
	20
	

	
	达标学校比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初中
	达标学校总数
	5
	5
	5
	5
	5
	5
	5
	

	
	56%达标学校比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注：小学含50人及以上教学点。

	表Ⅱ-2 小学、初中资源配置基本情况（分学校）

	序号
	学校名称
	举办者类型
	在校生数
	年级数
	班级数
	每百名学生拥有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
	每百名学生拥有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数
	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艺术(美术、音乐)专任教师数
	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
	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
	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
(元)
	每百名学生拥有网络多媒体教室数
	该校综合评估是否达标
	备注（注明有哪几项指标达标，哪几项指标达到85%）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L9
	L10
	L11
	L12
	L13
	L14
	

	1
	沙湾市第一小学
	7 
	1554
	6
	38
	7.98
	2.51 
	1.22
	4.80 
	7.99 
	3281.12 
	3.73
	是
	达标

	2
	沙湾市第二小学
	7
	1482
	6
	35
	7.69
	2.16 
	1.28
	6.01 
	8.46 
	3305.83 
	2.97
	是
	达标

	3
	沙湾市第三小学
	7
	1013
	6
	24
	8.29
	2.17
	1.18
	4.64 
	10.66 
	4359.82 
	3.85
	是
	达标

	4
	沙湾市第四小学
	7
	1498
	6
	36
	7.41
	2.20
	1.27
	6.37 
	13.03 
	4121.36 
	5.94
	是
	达标

	5
	沙湾市第五小学
	7
	940
	6
	24
	9.15
	2.13
	1.49
	4.61 
	14.38 
	2626.84 
	2.98
	是
	达标

	6
	沙湾市第七小学
	7
	1441
	6
	35
	7.70
	1.46
	1.60
	5.67 
	10.41 
	2515.81 
	2.78
	是
	达标

	7
	沙湾市大泉乡中心学校
	7 
	161
	6
	6
	14.91
	3.11
	2.48
	9.30 
	11.18 
	9083.20 
	4.97
	是
	达标

	8
	沙湾市乌兰乌苏镇中心学校
	7
	102
	5
	5
	20.59
	2.94
	2.94
	15.20 
	23.53 
	8851.79 
	7.84
	是
	达标

	9
	沙湾市乌兰乌苏镇中心学校三宫店分校
	7
	58
	6
	6
	24.14
	3.45
	1.72
	8.53 
	16.69 
	7388.97 
	10.34
	是
	达标

	10
	沙湾市乌兰乌苏镇中心学校乌兰乌苏分校
	7
	21
	2
	2
	23.81
	4.76
	4.76
	28.24 
	46.10 
	10014.29 
	19.05
	是
	达标

	11
	沙湾市金沟河镇中心学校（小学部）
	7 
	347
	6
	12
	10.37
	1.15
	1.15
	10.62
	16.25
	5823.90 
	3.75
	是
	达标

	12
	沙湾市安集海镇中心学校（小学部）
	7
	425
	6
	15
	12.00
	1.18
	1.88
	5.69
	22.34
	4731.14 
	5.18
	是
	达标

	13
	沙湾市老沙湾镇中心学校
	7
	23
	3
	3
	39.13
	4.35
	4.35
	28.52
	42.09
	7464.64 
	17.39
	是
	达标

	14
	沙湾市柳毛湾镇中心学校
	7
	24
	3
	3
	33.33
	4.17
	4.17
	25.75
	20.83
	8606.60 
	16.67
	是
	达标

	15
	沙湾市四道河子镇中心学校
	7 
	92
	5
	5
	22.83
	3.26
	3.26
	21.90
	26.09
	9803.77 
	13.04
	是
	达标

	16
	沙湾市东湾镇中心学校
	7
	221
	6
	7
	11.76
	1.36
	1.81
	8.16
	27.83
	8951.13 
	3.17
	是
	达标

	17
	沙湾市西戈壁镇中心学校
	7
	448
	6
	13
	9.38
	1.12
	2.01
	7.96
	24.21
	4280.95 
	5.58
	是
	达标

	18
	沙湾市西戈壁镇三个泉子小学
	7
	117
	6
	6
	19.66
	1.71
	1.71
	8.36
	38.15
	7300.13 
	8.55
	是
	达标

	19
	沙湾市博尔通古乡中心学校
	7
	471
	6
	16
	10.83
	1.27
	1.49
	10.08
	22.93
	3589.60 
	7.01
	是
	达标

	20
	沙湾市博尔通古乡哈拉干德小学
	7
	86
	5
	5
	24.42
	3.49
	4.65
	11.73
	27.91
	4797.21 
	6.98
	是
	达标

	1
	沙湾市第三中学
	7
	1887
	3
	39
	8.53
	2.01
	0.95
	6.99 
	17.21 
	2728.40 
	2.44
	是
	达标

	2
	沙湾市第四中学
	7
	1966
	3
	40
	9.26
	1.98
	1.22
	6.60 
	11.88 
	3927.09 
	3.31
	是
	达标

	3
	沙湾市第五中学
	7
	2074
	3
	43
	8.58
	1.88
	1.01
	6.20
	11.63
	3803.20 
	3.42
	是
	达标

	4
	沙湾市安集海镇中心学校（初中部）
	7
	331
	3
	9
	10.88
	1.51
	1.21
	6.26 
	24.58 
	5204.25 
	5.74
	是
	达标

	5
	沙湾市金沟河镇中心学校（初中部）
	7
	192
	3
	6
	15.10
	4.17
	2.08
	11.69 
	17.88 
	6406.29 
	4.17
	是
	达标

	注：1.小学学校总数＿20＿所（其中：一贯制学校的小学部有＿2＿所，50人及以上教学点有＿0＿个），初中学校总数＿5＿所（其中：一贯制学校的初中部＿2＿所，完全中学的初中部＿3＿所）。2.举办者类型处填写代码：中央教育部门代码为1、中央其他部门为2、省级教育部门为3、省级其他部门为4、地级教育部门为5、地级其他部门为6、县级教育部门为7、县级其他部门为8、地方企业为9、民办为10。
3.L7-L13数值均保留两位小数。


表Ⅲ 县域义务教育校际均衡情况
	　
	每百名学生拥有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
	每百名学生拥有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数
	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艺术(美术、音乐)专任教师数
	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
（㎡）
	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
	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
(元)
	每百名学生拥有网络多媒体教室数
	综合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小学
	全县平均值
	9.33 
	2.00 
	1.50 
	6.53 
	13.64 
	3976.84 
	4.37 
	——

	
	差异系数
	0.393
	0.282
	0.339 
	0.448 
	0.474 
	0.401 
	0.460 
	0.399

	初中
	全县平均值
	9.09 
	2.00 
	1.10 
	6.72
	14.19
	3675.91 
	3.24
	——

	
	差异系数
	0.131
	0.198 
	0.187 
	0.138
	0.248
	0.216 
	0.228 
	0.192


注：全县平均值保留两位小数，差异系数保留三位小数。
	表Ⅳ 政府保障程度评估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值或简要结论
	是否达标

	1.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规划布局合理，符合国家规定要求
	全市根据城乡建设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根据最新的中小学建设标准和沙湾市国土资源局规划方案，不断优化中小学规划布局，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整体布局更加合理，义务教育资源不断增加，学位供给的矛盾有效缓解，资源配置更加均衡。
	是

	2.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统一、教师编制标准统一、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统一、基本装备配置标准统一
	沙湾市各义务教育学校建设均按照《城市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中小学校设计规范》等法规条例建设，标准统一。按照小学1:19、初中1:13.5的师生比核定编制，教师编制标准统一。生均公用经费严格落实新财教〔2023〕52号、塔地财教〔2023〕45号文件执行。从2023年春季学期起，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础定额小学由年生均650元提高到720元，初中由850元提高到940元。义务教育装备配置按照《新疆中小学装备仪器设备配备参考指南》统一配置。
	是

	3.所有小学、初中每12个班级配备音乐、美术专用教室1间以上；其中，每间音乐专用教室面积不小于96平方米，每间美术专用教室面积不小于90平方米
	全市2016年以后建成的学校只有沙湾市第七小学，面积和间数均符合规定的要求；其他2016年以前建成的学校，均能够保证音乐、美术教学活动正常开展；最大班额低于30人的乡村小规模学校，能保证音乐、美术专用教室面积不低于本校普通教室。
	是

	4. 所有小学、初中学校规模不超过2000人，九年一贯制学校、十二年一贯制学校义务教育阶段规模不超过2500人
	超过2000人的小学＿0＿所，初中＿1＿所，超过2500人的一贯制学校＿0＿所。我市第五中学超出规定规模74人，已结合学龄人口变化重新划分学区，确保2026年9月消除大校额。
	是

	5.小学、初中所有班级学生数分别不超过45人、50人
	超过45人的小学班级2个，超过50人的初中班级0个。小学已通过优化资源调配、加强个性化辅导、细化班级管理等措施，确保教学效果不受影响。同时，已将班额情况纳入招生预警与动态监控机制，严格管控其他年级班额。2026学年，一年级和七年级招生将严格执行班额控制要求，小学每班不超过45人，初中每班不超过50人。
	是

	6.不足100名学生村小学和教学点按100名学生核定公用经费
	不足100名学生村小学和教学点有6 所，学生数304人，公用经费112659元。
	是

	7.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6000元
	我市特殊教育学生数为82人，全部列入财政预算，共拨付补助资金57.71万元，生均公用经费7037.56元。
	是

	8.全县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按规定足额核定教师绩效工资总量
	全市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年平均工资收入为 13.19万元，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年平均工资收入。
	是

	
	
	

	表Ⅳ 政府保障程度评估指标（续）

	指标名称
	指标值或简要结论
	是否达标

	9. 教师5年360学时培训完成率达到100%
	我市在2019-2023年第六个五年管理周期内所有专任教师已完成5年360学时培训，完成率100%。在2024-2028年第七个管理周期内，2024年、2025年全市专任教师均已参加每年90学时继续教育网络培训，培训完成率100%。
	是

	10.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核定的教职工编制总额和岗位总量内，统筹分配各校教职工编制和岗位数量
	我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根据《关于下达沙湾市中小学教职工编制的通知》（塔党编委[2022]26号）精神，下发《关于分配中小学教职工编制的通知》（沙党编委[2022]13号）文件，沙湾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于2022年6月组织召开会议研究，对全市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进行分配，教体局根据各学校学生人数，按照生师比分配各学校编制数。
	是

	11.全县每年交流轮岗教师的比例不低于符合交流轮岗条件教师总数的10%；其中，骨干教师不低于交流轮岗教师总数的20%
	2025年全市符合交流轮岗条件教师总数534名，交流轮岗教师55名，交流轮岗教师占符合交流轮岗条件教师总数的比例10.3 %；交流轮岗的骨干教师37名，占交流轮岗教师总数的比例67.27 %。
	是

	12.专任教师持有教师资格证上岗率达到100%
	全市在岗专任教师1572人，其中持有教师资格证的专任教师1572人，占比100 %
	是

	13.城区和镇区公办小学、初中（均不含寄宿制学校）就近划片入学比例分别达到100%、95%以上
	城区和镇区公办小学、初中（均不含寄宿制学校）就近划片入学比例分别达到100%、100%。
	是

	14.全县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分配比例不低于50%，并向农村初中倾斜
	全市优质高中招生名额总数 1466 人，分配名额 1466 人，占比 100  %。其中分配农村学校的名额 1081 人，占分配名额总数的 73.74 %。
	是

	15.留守儿童关爱体系健全，全县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和政府购买服务的民办学校就读的比例不低于85%
	全市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数 2636人，在公办学校就读 2636 人，在政府购买服务的民办学校就读 0  人，合计 2636人，占比 100  %。
	是


注：1.表中所有比例数值保留一位小数，其余保留整数。2，按照《国家评估认定规程》要求填报。
表Ⅴ 教育质量评估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值或简要结论
	是否达标

	1. 全县初中三年巩固率达到95%以上
	全市初中毕业生数为2175人，三年前初中在校生数为2202人，转入学生数为 85人，死亡学生数为1人，转出学生数为84人，休学27人，全市初中三年巩固率为100%。
	是

	2. 全县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到95%以上
	  全市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为130人（其中:不具备接受教育能力的3人，初中毕业11人），入学116人，入学率为100%。
	是

	3. 所有学校建立章程，实现学校管理与教学信息化
	  全市23所义务教育段学校按规定程序制定章程并完成统一修订，所有学校通过召开教代会或全体教师大会对学校章程进行修改制定，并报教体局备案。全市深入推进校园信息化建设，依托“三通两平台”和“空中课堂”，推进线上线下融合互动，加强在同步课堂、智慧作业、个性化学习和过程性评价等方面的融合应用，以优质数字教育资源的广泛共享助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全市学校光纤接入率达到100%，进校速率达1000兆，进班网速达100兆。优质资源“班班通”使用多媒体设备和网络资源的班级比例达到100%。


	是

	4. 全县所有学校按照不低于学校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5%安排教师培训经费
	   按照《自治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规划》，认真组织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参加继续教育培训，不断加大教师外出培训力度，将教师培训经费列入财政预算，2025年全市所有学校按照不低于学校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5%安排了教师培训经费。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年度公用经费合计 1488.28万元，培训经费实际使用合计174.51万元，占比11.73%。

	是

	5. 教师能熟练运用信息化手段组织教学，设施设备利用率达到较高水平
	结合实际开展直播式、录播式等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课程、课堂新形态。教师充分利用信息化设施设备，熟练组织开展教学活动，使全市教干教师驾驭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能力迅速增强，从而推动了全市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是

	6. 所有学校德育工作、校园文化建设达到良好以上
	我市各学校积极开展德育达标（示范）校创建工作，义务教育阶段23所中小学均完成县级德育达标（示范）校创建任务，其中7所学校为自治区德育示范校，14所为地区德育达标校。同时结合实际打造特色校园文化品牌，逐步形成一小书香校园、三小兰亭书法、五小国防教育、四中科技创新、博尔通古乡中心学校足球特色等校园文化品牌。2025年市三小获评自治区首批语言文字示范校并被自治区推荐为全国语言文字推广应用类示范性特色学校候选单位。通过构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特色品牌为载体的校园文化体系，学校积极营造科学、和谐、真善美的育人氛围。
	是

	7. 课程开齐开足，教学秩序规范，综合实践活动有效开展
	严格落实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开足开齐所有的课程,严格按照课程表进行授课,把执行课程计划的情况列入学校的业务考核之中。充分发挥劳动综合育人功能，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以劳创新，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将劳动教育课纳入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并将劳动教育课融合到了《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班队会课程之中，教师根据学生年龄特征、性别差异、身体状况等特点进行劳动教育。
	是

	8. 无过重课业负担
	一是严格执行国家、自治区课程计划，开足开齐课程，确保音乐、体育、美术、劳动教育、综合实践课的教学课时。二是严格控制学生在校时间，无早读，教师无占用学生节假日、周末时间补课。三是严格执行作业管理制度，把控学生的作业量不超时。
	是

	9. 在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相关科目学生学业水平达到Ⅲ级以上，且校际差异率低于0.15
	语文＿＿级、校际差异率＿＿；数学＿＿级、校际差异率＿＿；
科学＿＿级、校际差异率＿＿；体育＿＿级、校际差异率＿＿；
艺术＿＿级、校际差异率＿＿；德育＿＿级、校际差异率＿＿。
	　根据实际情况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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